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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條件 

實習期間 保險、風管、財金、法律、航運相關科系之大
三生、碩一生或應屆畢業生 。 

109年7月1日至8月31日 或依校方行事曆 

實習薪資 

實習內容 

◎保單資料輸入及整理。              ◎負責報表或保單製作。 
◎一般文書資料處理。                  ◎協助強制險文書工作。 
◎學習理賠案件處理注意事項。  ◎查勘見習。 
◎了解通路營業經營模式。          ◎銷售招攬技巧學習 

23,800(享勞健保、勞退、團險) 

報名方式 請填寫附件「應徵實習生資料表」並附上自傳，mail至 
本公司承辦人信箱andy@skinsurance.com.tw 
聯絡電話：(02)2985-8282 分機28  李先生 

 註：請務必附上自傳 
<資料請務必詳實填寫齊全，以免影響履歷篩選結果> 
<將依應徵的分支機構別進行甄選及分發>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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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總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5號 

新竹分公司 300新竹市民生路192號5樓 

台中分公司 404台中市北區臺灣大道二段340號12樓 

台南分公司 700台南市中西區永華路一段32號12樓 

高雄分公司 800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54號12樓 

實 習 地 點 ! 

新光產物保險   歡迎您的加入 

選 新 光 讓 您 的 職 涯 更 發 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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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應徵實習生資料表 

員編：          單位：              （科別：                 ） (工作內容：實習生   ) 

姓名  性別  身份證號碼  出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歲 

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

電    話  手機  個性(內外向)  

學 
 
 
 

歷 

等  別 校      名 科系 日/夜 地點 起訖年月 畢/肄 

高中職/專科       

大  學       

研究所         

有何種駕駛執照(ˇ)   □機車  □汽車 E-mail  

(

從
最
近
開
始
填
寫) 

經
歷 

公 司 名 稱 職稱(位) 擔任工作 起訖年月 當時部門主管/公司電話 待遇 離職原因 

       

       

“職稱”請填寫公司實際任用之職稱(位)，非名片上印製之職稱(位)。務必填寫當時主管與公司電話。 

 
   

  

姐
妹
等) 

家
人(

父
母
、
兄

弟 稱 謂 姓      名 年 齡 服務單位 稱 謂 姓      名 年 齡 服務單位 

        

        

★緊急聯絡人   關 係  電 話  

語言能力(ˇ) 電腦技能(ˇ) 證照  (ˇ) 其他  (ˇ) 

項目 英語 台語 其他     Word  
□產險業務人員        □壽險業務人員 

□產險核保人員        □產險理賠人員         

□壽險核保理賠人員 

 □其他證照                

產險撤銷紀錄? □有□無 

壽險撤銷紀錄? □有□無 

有無前科？  □有□無 

過去或現在是否有刑事被

訴訟案件?     □有□無 

略懂    Excel  

諳    PowerPoint  

精通    其他            

中文輸入：     字／每分 資格符合/不符合 

三年內有無一個月以上國內進修或出國計畫   □有   □無 是否需要負擔家庭經濟  □是   □否 

是否具有右列身分 ﹖   □ 無     □身心殘障人士：      障     度     □ 原住民同胞 

有無近親在本公司關係機構服務(ˇ)   □無  □有 姓名  關係  單位/職稱  

請簡述應徵本公司實習生之動機及未來的生涯規劃： 

 

 

1.本人聲明本表所填內容確實無誤，如經錄用後，貴公司發覺有虛偽或不實的之情事，本人同意貴公司終止契約或不予錄用，絕無異議。 

2.本人亦同意貴公司於本人所填寫工作經歷中徵詢當時部門主管、人事單位任職期間工作表現，並已轉達告知當時部門主管貴公司因人事行政

管理作業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。 

3.本人同意到職後願配合貴公司要求提供完整之相關證照、離職證明文件及薪資所得證明資料（如薪資條、扣繳憑單等）。  

4.本人同意貴公司於臺灣及大陸從事人事行政管理（包含但不限於背景調查等）之特定目的或相關法令許可範圍內，對於本人上開資料為蒐集、

處理及利用，貴公司應確保個人資料不得外流，並於使用完畢後予以妥善保存或銷毀。且本人得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 3條規定請求貴公

司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。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人簽章：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
欲申請實習的區域別：□台北 □中壢 □台中 □台南 □高雄 

欲申請實習的職務別：□核保 □理賠 □營業 □不拘 

主管評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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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傳 

(可檢附個人自傳附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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